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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ANGDA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MPANY LIMITED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36）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摘要

‧ 收益約為人民幣 1,836.5百萬元，較去年增長約 1%。

‧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324.9百萬元，較去年增長約 10%。

‧ 年內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人民幣 15.71分。

‧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日污水總處理能力為 2,776,500噸，較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處理能力 2,472,000噸提高約 12%。

‧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1.6分。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業績連同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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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1,836,478 1,812,781

銷售成本 (962,607) (1,087,579)
  

毛利 873,871 725,202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63,382 47,560

銷售及分銷開支 (9,975) (8,461)

行政開支 (210,021) (169,168)

其他開支 (38,559) —

融資成本 6 (240,450) (218,978)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損益 4,899 5,561
  

除稅前溢利 5 443,147 381,716

所得稅開支 7 (108,500) (85,241)
  

年內溢利 334,647 296,475
  

其他全面收益 — —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334,647 296,475
  

下列各項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8 324,883 294,788

 非控股權益 9,764 1,687
  

334,647 296,475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人民幣

15.71分

人民幣

16.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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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5,363 79,522
投資物業 1,850 2,108
於一家聯營公司的投資 58,582 48,754

無形資產 3,154 1,321
商譽 43,049 —
金融應收款項 9 4,850,068 4,047,483
遞延稅項資產 36,313 30,239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54,960 —

  
非流動資產總值 5,233,339 4,209,427

  
流動資產
存貨 13,041 5,248
應收客戶工程款 10 181,360 420,670
金融應收款項 9 1,375,168 1,072,687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621,968 503,26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9,544 140,20 Td
(1)Tj
0.537 4814 T437 0 Td
(8)Tj
ET
EMC 
/Span <</Lang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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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3,640 2,974

計息銀行借款 13 2,311,267 1,811,023

公司債券 14 885,556 —

遞延稅項負債 371,097 257,138
  

非流動負債總額 3,571,560 2,071,135
  

資產淨值 3,330,683 2,924,715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6,444 16,444

儲備 3,183,584 2,826,469
  

3,200,028 2,842,913

非控股權益 130,655 81,802
  

權益總額 3,330,683 2,92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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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

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

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編製。

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結構性存款按公平值計量。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

幣」）呈列，且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價值均約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附

屬公司乃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當本集團因參與被投資方的業務而

可或有權獲得可變回報，且有能力通過對被投資方行使其權力（即使本集團能於現時指導被投資

方的相關活動的現有權力）而影響該等回報時，即獲得控制權。

倘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少於大多數的投票權或與被投資方擁有相似權利，則本集團在評估其

對被投資方是否擁有權力時會考慮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該被投資方其他投票權持有人的合約安排；

(b) 根據其他合約安排所享有的權利；及

(c) 本集團的投票權及潛在投票權。

附屬公司與本公司的財務報表的報告期間相同，並採用一致的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的業績

由本集團獲得控制權當日起作綜合入賬，直至有關控制權終止當日為止。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各個組成部分歸屬於本集團母公司的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會

導致非控股權益有虧絀結餘。所有有關本集團各成員公司間的交易的集團內公司間資產及負

債、權益、收入、開支及現金流量會於綜合入賬時全數抵銷。

倘事實及情況顯示下文附屬公司的會計政策所述三項控制因素的一項或多項出現變化，本集團

會重新評估其是否控制被投資方。並無失去控制權的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變動乃以股本交易入

賬。

倘本集團失去對一間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終止確認 (i)該附屬公司的資產（包括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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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動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號修訂本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各項修訂的性質及影響說明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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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動（讀）

(c)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讀）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公平值計量：釐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所述的組合豁

免不僅可應用於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亦可應用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或國際會

計準則第 39號（如適用）範圍內的其他合約。該修訂將自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首

次應用的年度期間開始起應用。由於本集團並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的組

合豁免，因此該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構成影響。

‧ 國際會計準則第 40號投資物業：釐清須使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而非國際會計

準則第 40號對輔助服務的描述，該描述區分投資物業與自有物業）以釐定交易屬購置

資產或業挂 資 或暇 並無對本集

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構成影響。

‧ �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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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經營業務的結構及管理乃按其性質分開處理。本集團各經營分部代表一個

策略性業務單位，提供的服務涉及的風險及回報與其他經營分部不同。經營分部的詳情概述如

下：

(a)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分部涉及BOT安排下的污水處理廠設計、建設、改造及運營，或TOT

安排下的污水處理廠運營；

(b) BT安排分部涉及污水處理廠相關的市政設施或基礎設施的設計、建設；

(c) 「其他」分部主要包括本集團的管理服務業務，提供運營及管理（「O&M」）服務、其他建設

服務項目相關的建設服務及其他水處理的運營服務。

管理層分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的業績，以作出資源分配及績效評估決定。分部表現按可呈

報分部業績評估，並為經調整除稅前溢利的計量方式。經調整除稅前溢利的計量與本集團除稅

前溢利一致，惟該計量不計及未分配收入及收益、融資成本以及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分部資產及負債主要由該分部直接應佔或可合理分配至該分部的經營資產及負債構成。

分部資產不包括投資物業、無形資產、未分配遞延稅項資產、未分配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

收款項、抵押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構性存款以及其他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原因為

該等資產乃以組合形式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就日常經營目的而言的計息銀行借款、未分配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未分

配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以及其他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原因為該等負債乃以組合形式管

理。

分部間銷售及轉讓乃參考按當時現行市價向第三方銷售的售價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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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讀 )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服務特許
經營安排 BT安排 其他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向外部客戶銷售 1,499,578 167,535 145,668 1,81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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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讀 )

地區資料

(a) 外部客戶收益

二零一

二零一益區 資 零 零 益區 資 零 零 益部 零 區益罿 藜 罿 樗罿 藜藜罿 藜樗二 分收區資零收 資 部客戶 區經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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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本集團已就污水處理廠以BOT或TOT方式與授予人訂立多項服務特許經營安排。該等服務特許
經營安排一般涉及本集團作為經營者 (i)以BOT方式就該等安排建設污水處理廠；(ii)以TOT方
式就該等安排支付指定金額；及 (iii)於 17至 30年的期間內（「服務特許經營期間」）代表授予人經
營污水處理廠，本集團將於服務特許經營期間就其服務按通過定價機制規定的價格獲得報酬。

本集團亦根據BT安排為若干BT客戶進行市政基礎設施或污水處理廠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工程
並與該等BT客戶達成協議就建設工程訂立為期三至四年的購回協議。

收益指：(1)BOT安排、BT安排及其他建設服務工程下建設合約的適當比例合約收益，扣除稅
項及政府附加費；(2)BOT安排、TOT安排下的污水處理廠的經營收益及O&M服務的撥備；及
(3)金融應收款項的財務收入。於年內各重大收益類別的金額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設服務收益 942,626 1,106,077

運營服務收益 549,126 448,146

財務收入 344,726 258,558
  

1,836,478 1,81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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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設服務成本 642,150 854,407

運營服務成本 320,457 233,172
  

總服務成本 962,607 1,087,57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211 6,310

無形資產攤銷 185 152

貿易應收款33,547

貿易應收款 懾𨀞 (4 5,114

妀 𠖎 鬳薳官 皡 5,562 6,00

囟 2, 00 3,000

仾鬳挽√ 迥欣

暰 、尜 及 督及13 ,132 101,112

祘 款 款 迥12,6 10,21

雎 鬳32,232 1,1

仾鬳1 2,0 3 112, 1饛鉦(1 626(1 61垣 22 饛鉦(1 36(1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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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在中國成立並從事污水處理項目運營的大部分

附屬公司合資格自其各自產生經營收益的首個年度起開始享受三年免稅及其後三年減半的稅務

優惠（「三免三減半稅務優惠」）。於年末，該等附屬公司已合資格享受三免三減半稅務優惠或正

在籌備及向各自的稅務機關遞交所需文件申請三免三減半稅務優惠。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海關總署關於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

[2011]58號），在中國內地西部地區運營的若干附屬公司可按 15%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繳

稅，前提是主要業務產生的收益佔年內總收益的 70%以上。

根據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醥 醥
業 醥

業企司政據戌益人益佔提司醥綆 優惠 佔醥提生法提

陣據旦 《《《《《《《《《《

醥《益《《《《《《《

據斥提

據打的益人收益生的的收益人人提是醥生的╛要的提

醥 醥
《

醥 《

醥
《醥 《醥 益《 益



– 15 –

8.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年內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

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年內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年內於所有購股權被視作行使時以

無償方式假設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可能對每股基本盈利有潛在攤薄影響的購股權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發行。概無就攤薄對就截

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作出調整，原因為尚未

行使購股權對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有反攤薄影響。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各項計算：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年內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324,883 294,788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67,515,000 1,775,431,068

  

* 用於計算二零一四年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追溯調整，以反映本公司

股份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四日在聯交所上市時發行的 1,499,990,000股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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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的主要客戶為中國政府機構或代理。本集團不僅根據其服務特許經營安排提供建設服務

及運營服務，亦提供其他建設服務項目及BT安排下的建設服務。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指根據規管相關交易的合約所列明的條款而應收客戶的未結清款項。

本集團並無向建設服務客戶授出統一標準的信用期。個別建設服務客戶的信用期乃按個案基準

考慮。貿易應收款項免息。

本集團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⑦年

十二月⑦年隅隅貿易應收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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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不計息。各獨立供應商授出的信用期乃視乎個案而定，並載於供應商

合約內。

就供應商授予擔保且計入貿易應付款項的應付保留金而言，付款到期日通常介乎建設工程竣工

或初步驗收設備後一至兩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票據 123,400 153,417

TOT應付款項 16,985 16,985

貿易應付款項 627,609 557,965
  

767,994 728,367

減：非即期部分 3,640 2,974
  

即期部分 764,354 725,393

  

於年末，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357,210 256,398

4至 6個月 85,165 207,140

7至 12個月 151,799 140,660

超過 12個月 173,820 124,169
  

767,994 728,367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即期部分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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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息銀行借款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

借款



– 20 –

15.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重慶康達與山東國環產業投資有限公司

（「山東國環）訂立協議，以收購山東國環的全資附屬公司聊城東阿縣國環污水處理有限公司、

聊城嘉明國環污水處理有限公司及臨清市國環污水處理有限公司的 90%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257,400,000元，其中人民幣 112,960,000元已於二零一五年支付。上述三家目標公司已於二零

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獲收購，惟未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而須作出進一步披露。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1.6

分。有關年度的建議末期股息須取得本公司股東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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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建設及運營污水處理業務。本集團污水處理項目和供水項目

覆蓋範圍已擴展至中國內地十個省及直轄市的 76個項目。

未來，本集團將通過投資新項目及物色業務收購機遇，繼續致力於擴大在污水處理

行業的市場份額。我們對本集團的前景及未來盈利能力非常有信心。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訂立 76個服務特許經營安排項目，包

括 75個污水處理廠及 1個供水廠。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取得的新

污水處理項目的每日總處理量為 304,500噸，其中包括 (a)自商丘市第六污水處理廠

一期 50,000噸；(b)自新鄭市新港產業聚集區污水處理廠 30,000噸；(c)自丹東新區

污水處理廠一期 20,000噸；(d)自東阿污水處理廠 40,000噸；(d)自嘉明經濟開發區

污水處理廠 30,000噸；(e)自臨清市污水處理廠二期擴建項目 40,000噸；(f)自新鄭

市薛店污水處理廠 30,000噸；(g)自陽谷縣國環污水處理廠二期項目 40,000噸；(h)

自鶴壁污水處理廠一期擴建項目 15,000噸；(i)自高密市朝陽等五鄉鎮污水處理廠

9,500噸。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每日污水總處理量為約 2,776,500噸，較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處理量約 2,472,000噸增加約 12%。在中國內地污水投資市

場競爭加劇的情況下，本集團污水處理項目 12%的增長率是本集團市場擴張和發展

計劃的積極結果。供水項目的狀態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保持不壩

壩壩

壩 集團污水水 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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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有服務特許經營安排項目的分析如下：

日污水處理

能力

日供水

能力 總計

（噸）

運營中 2,134,500 － 2,134,500

尚未開始運營╱尚未移交 642,000 31,300 673,300
   

總計 2,776,500 31,300 2,807,800
   

（項目數量）

運營中 53 － 53

尚未開始運營╱尚未移交 22 1 23
   

總計 75 1 76
   

項目數量 處理量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實際處理量

（噸╱日） （百萬噸）

河南 20 981,300 243.0

山東 32 919,500 213.1

安徽 5 225,000 67.8

江蘇 4 62,000 21.7

其他省╱直轄市 * 14 588,700 97.23
   

75 2,776,500 642.83

供水服務 1 31,300 －
   

76 2,807,800 642.83
   

* 其他省╱直轄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吉林、遼寧及黑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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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服務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有 53個運營中污水處理項目。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運營中污水處理廠的每日總處理量為 2,134,500噸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20,000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運營中污水處理廠的年使用率約為 85%。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實際平均污水處理費約為每噸人民幣 1.3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實際總處理量為 642.83百萬噸，附屬公司貢獻的收益為人民幣 546.1百萬

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 444.2百萬元）。

建設服務

本集團根據其污水處理服務及供水服務的BOT（建設－運營－移交）合約訂立多項服

務特許經營安排。根據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2號服務特許經營安排，本

集團經參考於建設階段交付的建設服務的公平值確認建設收益。有關服務的公平值

乃按成本加成基準並參考服務特許經營協議開始生效日期的毛利率的通行市場比率

估計。建設收益採用完成百分比法確認。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就 17個BOT項目確認建設收益，包括

16個污水處理廠及 1個供水廠，主要位於中國內地的河南省及山東省。該等BOT項

目的總建設收益為人民幣 631.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

民幣 811.2百萬元），是由於新項目減少導致了新開工項目的減少。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污水處理廠及 1個供水廠（仍在建設階段）的每日總處理量為

366,300噸。該等項目的大部分預期於二零一六年開始運營。

BT安排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四個BT（建設－移交）項目，涉及建設城

市供水、排水管網及市政基礎設施。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

團並無訂立任何新的BT項目。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與文登BT項目的客戶落實並訂立

購回協議，據此，本集團進一步與供應商落實分包合約及確認建設收益及成本。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BT安排貢獻收益人民幣 261.0百萬元（截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 167.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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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其他服務貢獻收益為人民幣 56.8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 145.7百萬元）。該減少主

要是由於本集團為焦作市政府進行的建築工程主要發生在二零一四年。

財務分析

收益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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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其他收入及收益人民幣 63.4百

萬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 47.6百萬元增加約 33%。本年度的金額包括政府補助人民

幣 43.1百萬元，銀行利息收入人民幣 10.4百萬元及外匯收益人民幣 3.4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 10.0百萬元，

較上年的人民幣 8.5百萬元增加約 18%。該增加主要是不斷持續的市場擴展策略所

致。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 210.0百萬

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 169.2百萬元增加約 24%。該增加主要是由於員工成本增加

人民幣 12.3百萬元及期權費用增加人民幣 31.0百萬元。

其他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其他開支為人民幣 38.6百萬元，

而上年為零，主要是由於吉林BT應收賬款的減值。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融資成本主要指計息銀行借款產

生的利息人民幣 240.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 219.0百萬元增加約 10%。融資成

本增加主要是由於計息銀行借款因本集團的項目組合增加及市場擴展策略所致。

分佐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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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所得稅開支包括現時中國所得稅人民幣
33.2百萬元及遞延稅項開支人民幣 75.3百萬元，而去年同期分別為人民幣 21.8百萬
元及人民幣 63.5百萬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實際稅率
約為 24%，較去年同期的 22%略微增加兩個百分點，主要是未確認的稅務虧損增加
所致。

金融應收款項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應收款項 5,917,936 4,875,532

BT安排應收款項 307,300 244,638
  

金融應收款項小計 6,225,236 5,120,170

分類為即期的部分 1,375,168 1,072,687
  

非即期部分 4,850,068 4,047,483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金融應收款項為人民幣 6,225.2百萬元，較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120.2百萬元增加約 22%。該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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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為人民

幣 334.5百萬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40.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194.2百萬元，主要是由於通過業務併購支付給新服務特許經營項目的保證金增加

所致。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 1,291.8百萬元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47.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544.5百萬元。該

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計息銀行借款增加所致。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 (29,985) (634,38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327,480) (754,642)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899,230 1,860,4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541,765 471,411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2,722 310

於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47,283 275,562
  

於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91,770 747,283
  

附註：

(1)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於BOT及TOT（移交－運營－移

交）項目分別投資人民幣 443.1百萬元及人民幣 793.2百萬元。該等投資計入經營活動所用現金

流量。根據相關會計處理，經營活動所用部分現金流出乃用於形成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內金

融應收款項的非即期部分。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倘本集團於

BOT及TOT業務的投資並無入賬列為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本集團將分別產生現金流入人民

幣 413.1百萬元及人民幣 158.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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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為人民幣 768.0百
萬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28.4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39.6百萬
元，與本集團建設工作的進行與結算是一致的。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為人民幣 201.8百
萬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33.6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68.2百萬元，
主要是由於服務特許經營項目業務併購的應付款項以及其他運營應付款項的增加。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主要流動及資本需求主要與投資污水處理項目、合併及收購附屬公司、運
營及維護設施相關的成本及開支、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有關。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存款的賬面值為人民幣 1,411.0百
萬元，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1,259.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151.8百
萬元，主要是由於融資活動現金淨流入人民幣 899.2百萬元，投資活動支付併購項
目人民幣 267.4百萬元，結構性存款現金支出人民幣 450.4百萬元以及經營活動現金
淨支出人民幣 30.0百萬元。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總額為人民幣 3,890.0百萬元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556.8百萬元），當中超過 91%按浮動利率
計息。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發行了面值為人民幣 900百萬元的公司債券，
本期債券期限為 7年期，每張面值為人民幣 100元，票面利率為 5.5%，並附有第三
年末及第五年末調整票面利率的選擇權。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
公司債餘額為人民幣 885.6百萬元。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為人民幣 58,348.5百萬元，其中
人民幣 53,500.4百萬元並未動用。於該日，未動用銀行融資中的⑦未動用

篧齇齇罿罿鷘百萬

中 人 其 融其日資為為萬人民幣 58,558.4 �õ �¬ �©�• �[ �D�I �Ú�� �d �I �Ú�I �¬ �� �Ü�Ú�‰萬為為 餘 。， 罿 齇蘠齇

矏蘠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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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的未償還結餘約為人民幣

3,890.0百萬元，須於三個月至十年期間償還，且由金融應收款項、物業、廠房及設

備、投資物業、貿易應收款答煶 庇所

�

訂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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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行業環境發生變化的背景下，本集團的發展戰略進一步精準調整。在業務發

展戰略方面，本集團將會繼續集中於在中國內地投資及運營污水處理設施，並結合

環保產業趨勢向水務產業鏈其他環節迅速拓展，包括流域綜合治理、海綿城市、污

泥、熱泵、點源治理等，務求擴展自身業務以增加經常性盈利來源。

在外部合作戰略方面，本集團對外簽署戰略合作協定與外部資源積極建立緊密合作

夥伴關係。本集團目前已經與中央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及大型金融機構簽署了一系

列戰略合作協定，包括於二零一五年八月與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的下屬子公司北

京航太石化技術裝備工程公司及中船重工集團公司第七○二研究所簽署戰略合作協

定、於二零一五年八月與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市分行簽署戰略合作協

定。

在內部管理戰略方面，本集團積極改革內部管理架構，提高管理效率，以事業部為

核算單位，降低管理費用，提升盈利水準。公司目前已經完成管理架構改革，根據

業務類型和職能成立了投資商務部、技術事業部、水環境事業部、運管事業部、建

管事業部、能投事業部、工業點源事業部和小城鎮事業部，進行了有效的內部資源

整合。

未來，本集團計畫繼續鞏固在業內的領先地位，獲取水務行業的增長機遇，以利用

環保新政策及公私合作模式所帶來的契機，整合本集團外部與內部資源，持續追求

盈利及增長，改善股東基礎，提升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公司品牌，不斷獲取更大的

盈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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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 1,775名僱員。本集團的薪酬組合一般

參照市場情況及個人表現釐定。薪金一般會根據表現評核及其他相關因素每年進行

檢討。本集團為其僱員提供外部及內部培圳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外匯風險

本公司的大部分附屬公司在中國經營業務，交易大多以人民幣列值及結算。於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以外幣計值的銀行存款外，本集團經營業務並無涉及重

大外幣風險。目前，本集團並無使用 並W 使例 集 。 。

外部前，本集匯風險國 幣�國無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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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利益及提升企業價值及問責性。本

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

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並無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

則條文。本公司將繼續檢討及加強其企業管治慣例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徐耀華先生、彭永臻先生及常清先生，

而徐耀華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檢討及監督本公司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已經審閱及批准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業績並討論內部控

制及風險管理系統。審核委員會認為編製相關業績過程中已採用適當的會計政策，

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證券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各董事已

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 肘進進 進甌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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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登載綜合年度業績及二零一五年年度報告

本年度業績公告於香港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登載，且二零一五年年度報告載有上市

規則規定的所有


